附件5
编号：______________

[bookmark: _GoBack]补贴性培训机构和项目协议书
（参考文本，市县应结合实际进行调整）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人社部门）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补贴性培训机构）
乙方地址：  按照办学许可证等办学资质上的地点填写 
乙方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为贯彻落实补贴性培训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，切实做好补贴性培训机构和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，经双方平等协商，签订本协议。
一、协议事项
经乙方申请，甲方审核同意乙方（填写培训范围，应在相关部门批准职业（工种、专业）和技能等级中选填），按照相关规定开展补贴性培训。
乙方承诺按照补贴性培训相关规定，在甲方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下，组织开展补贴性培训。
二、协议期限
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年内有效，如次年协议内容无变动，则自然延续1年。
三、甲方的权利
1.对乙方开展的补贴性培训，进行培训开班、日常管理、资金审核和业务指导；
2.对乙方开展的补贴性培训，进行日常检查、随机抽查和培训效果评估；
3.对乙方开展的补贴性培训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核查，并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工作提醒、限期整改、清除目录清单等处理；
4.双方约定的其他情形，由各市县自行补充。
四、甲方的义务
1.与乙方签订本协议后，向社会发布乙方的机构和补贴性培训项目相关信息；
2.为乙方开展补贴性培训提供政策咨询、工作指导，帮助乙方协调解决培训中出现的相关问题；
3.受理、审核乙方提交的补贴性培训资金申请，符合条件的，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拨付补贴资金（或协调财政部门及时拨付资金）；
4.双方约定的其他情形，由各市县自行补充。
五、乙方的权利
1.按照相关部门批准职业（工种）和等级，开展补贴性培训；
2.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和本市相关规定，开展补贴性培训；
3.完成补贴性培训并达到相关审核标准的，享受相应补贴资金；
4.双方约定的其他情形，由各市县自行补充。
六、乙方的义务
1.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标准、甲方审核批准的培训计划组织实施补贴性培训，不得擅自调整培训计划、调换师资、变更培训场地和设施设备；
2.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报名参加培训人员进行身份、技能等级等资格条件审核；
3.对参加补贴性培训的参训人员，严格进行考勤管理、教学管理和结业考核；
4.主动接受甲方的业务指导、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，并如实提供相关材料，对甲方指出的问题积极进行整改；
5.双方约定的其他情形，由各市县自行补充。
七、违约责任
1.在履行本协议期间，乙方出现违反职业培训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行为的，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同时，甲方可根据具体情形进行工作提醒、限期整改、清除目录清单等处理，乙方应按《黑龙江省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积极配合；
2.乙方在本协议履行期间，有《黑龙江省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条情形之一的，甲方可以随时单方面解除本协议。乙方被解除协议的，应在甲方指导下妥善做好相关后续工作；
3.双方约定的其他情形，由各市县自行补充。
八、其他事项
1.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变更、解除或终止本协议。
2.因补贴性培训项目调整，乙方经批准的职业（工种、专业）、等级无法满足需求的，本协议自动终止。
3.甲乙双方就其他未尽事宜订立以下补充条款：
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（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4.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，甲乙双方应当协商解决，经协商未达成一致的，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5.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盖章）
负责人：（签字）					  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
联系人：								  联系人：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		 	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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